
       行政处罚责任清单（二） 

序

号 

运行

环节 
责任事项 

1 
（一）

立案 
    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及时立案。 

2 
（二）

调查 

    应当有 2名以上（含 2名）行政执法人员共同参加调查取证。 

3     出示执法身份证件，表明执法身份。 

4     依法调查和保存证据。 

5 （三）

审查 

    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

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6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四）

告知 

    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

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8 
    依法告知当事人有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依法组织

听证。 

9 

（五）

决定 

    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

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不得因当事人

申辩而加重处罚。 

10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11 
    依法决定给予行政处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在处罚决定书中告知

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12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13     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14 
（六）

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

机关应当在 7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

人。 

15 

（七）

执行 

    使用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进行罚款、没收财物等处罚。 

16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17     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本责任清单适用于： 

15.对提供虚假技术或者技术信息的行为进行处罚 

16.对虚假宣传非法牟利的技术交易会的举办者进行处罚  



17.对以不正当手段骗取技术合同登记证明的行为进行处罚  

18.对技术合同登记机构不按照规定开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的行为进行处罚  

19.对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罚  

20.对技术合同登记机构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进行处罚 

21.对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迟报、拒报或者提供不真实统计材料的行为进行处罚  

22.对技术合同登记机构泄漏当事人商业秘密的行为进行处罚 

 


